
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及退还

根据《市政府关于促进和扶持我市建筑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扬府发[2017]28号）第二十二条，对荣获市委或市政府年度综合表彰的“扬州市建筑业先进企业”可暂缓缴纳投标保证金，自表彰文件下发之日起计算，有效期一年。“扬州市建筑业先进企业”需凭该单位介绍信及经办人身份证到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财务室核实确认,确认后由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出具暂缓缴纳投标保证金证明。
1、 本工程投标保证金为：5.8万元
    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用帐户为：
帐户名：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1484699058
    开户行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邮盂城支行

账    号：32001746340052508535

开户行2：中国银行高邮蝶园支行

账    号：465065864003

开户行3：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屏淮支行

账    号：3210843601201000029283
2、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汇票、转帐支票、电汇等方式缴纳。投标人必须从其企业法人基本存款帐户转出，并于开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保证金以转帐方式缴入到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用帐户，不得注明投标项目名称及标段。投标人应当充分考虑银行办理投标保证金所需的工作时间，以确保投标保证金按规定时间到达投标保证金专用帐户，否则后果自负。

3、投标保证金收据获取方式：投标人凭银行进帐单（采用转帐支票、银行汇票形式的）或银行电汇凭证（采用电汇形式的）单据的原件于开标截止时间前凭该单位介绍信及经办人身份证到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财务室核实确认，投标保证金到帐后，由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出具投标保证金收据。投标人在递交资格审查资料的同时应递交投标保证金收据供核验。

4、投标人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将企业《开户许可证》的原件交由市招标办核验，同时提供《开户许可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交由招标办备案，在本市缴纳保证金时已提供过原件和备案的企业再次缴纳时无需提供。

5、投标保证金退还方式：
5.1资格后审不合格或未被确定入围的单位在确定潜在投标人后三个工作日内凭收据由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将其投标保证金按规定退还至投标人基本帐户；

5.2未中标人（除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中标情况公示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由招标人提出申请，并经高邮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确认，凭“投标保证金收据”到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财务科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手续；
5.3中标候选人（除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办理中标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由招标人提出申请，并经高邮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确认，凭“投标保证金收据”到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财务科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手续；
5.4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并经招投标监管部门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凭“投标保证金收据”到高邮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财务科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手续；
5.5投标保证金退还时，退款单位人员必须携带该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及投标保证金收据方可办理退款事宜。

